
 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108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招生簡章 

 

一、 目的：為推展全民體育，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充實青少年暑期生活。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四、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1日（星期一）至 7月 26日（星期五）止 

共二期，每期 10天（不含星期六、日）。  

（一） 期別： 

期別 日   期 期別 日   期 

1 7/1至 7/12 
（兩週 10天，不含六、日） 

2 7/15至 7/26 
（兩週 10天，不含六、日） 

 

（二）每期上課時段： 

時段 時   間 時段 時   間 

第一時段 

（上午） 
08：00至 09：30 

第三時段 

（下午） 
14：00至 15：30 

第二時段 

（上午） 
10：00至 11：30 

 

 

四、 收費： 

1. 學生票每期每一時段 1400元(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生，不含學齡前兒童)，普

通票 1600元(大學以上及成人)，內含保險費。 

2. 免費生每期需付保險費用 36元。 

 

五、 報名辦法： 

1. 招生對象：108學年度國小一年級以上且身高滿 120公分以上之學童及成人。 

2. 凡身心狀況不適於游泳活動者（包含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或其他不適游

泳症者）不得報名，如因此發生意外，由家長及報名者自行負責。 

3. 免費生之招收以本市公私立無游泳池學校之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 4～6年級，

且不具游泳能力之學生(1~3 年級不開放報名)，並以領有低收入戶或身心障

礙手冊家庭之子女優先錄取，其餘依報名先後順序為準。 

4. 免費生之報名表須為正本，若為影本將不予受理。 

5. 報名日期與時間：第一期：108年 6月 21日起至 6月 28日止（9:00~16:00） 

                      第二期：108年 6月 21日起至 7月 12日止（9:00~16:00） 

6. 報名地點：大橋國小學務處。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 2號，捷運大橋頭站 3號出口） 

7. 聯絡電話：02-25944413轉 132。 

（接下頁，請務必閱讀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報名前請務必詳閱）★ 

 

1.退費規定如下：（依據臺北市 108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實施計畫辦理，以下所稱全額需扣

除已繳納之保險費） 
 (1)未開課前全額退費。 

(2)開課後，前四日內退全額 1/2。 

(3)開課後第五日起不得退費。 

 

2.本校暑期泳訓營無法提供補課機制，因此報名前，請先確定一期 10

天的課程是否都可以參加。報名後若要改期請於當期開課前至學務處

辦理。開課後恕不接受更改至當期其他上課時段補課，以符合

實施計畫規定 ，避免學員超收與管理上爭議。若學員無法前來上

課或為暑期泳訓營最後一期者，退費標準依前述規定辦理。 

 

3.每一時段報名人數限制：初學班 10～12人，非初學班 12～15人。開課當天會

依學員程度分班上課。若報名人數不足則該時段不擬開辦。 

 

4.為防治 SARS、H1N1、H7N9 新型流感、腸病毒等疫情，將執行學員入水前測量

體溫乙事，若有學員體溫超過 38℃者，嚴禁入水，並請儘速就醫。 
 

5.上課期間，應遵守本校游泳池上課規定。 

 

6.其餘未詳列規定依臺北市教育局頒佈 108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實施計畫辦理。 

 

 

 

 

 

 

 

 

 

 



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108 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 保 險 用 ) 

 

 

就讀學校/年級 

或 

服務單位 

 

票 價 

一期（10天） 二期（20天） 

□ 普通票價 NT 1600元 

（大學以上及成人） 

□ 學生票價 NT 1400元 

（限高中職、國中及國小之學生） 

□ 普通票價 NT 3200元 

（大學以上及成人） 

□ 學生票價 NT 2800元 

（限高中職、國中及國小之學生） 

聯絡電話 (H) 手機  

期 別 

＆ 

時 段 

□ 第 1期 
7月 1日至 7月 12日 

（不含週六、日） 

□第一時段：8：00～9：30 

□第二時段：10：00～11：30 

□第三時段：14：00～15：30 

□ 第 2期 

7月 15日至 7月 26日 

（不含週六、日） 

□第一時段：8：00～9：30 

□第二時段：10：00～11：30 

□第三時段：14：00～15：30 

家長簽章  

附 記 

一、未滿 18 歲者，須徵得家長同意後報名。 

二、凡患有不適於游泳活動之疾病者(包含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或其他不適游泳症者)，

請勿報名參加，如因此發生意外，由學員或家長自行負責。 

三、學生票一律憑學生證辦理(限高中職、國中及國小之學生)。 

四、退費規定如下：(1)未開課前全額退費。(2)開課後，前 4日內退全額 1/2。    

                  (3)開課後第 5日起不得退費。（依據臺北市 108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實施計畫辦理） 

五、報名後若發現無法前來上課者，得請於開課前至學務處辦理退費或改期。開課後恕無法

提供補課與更改為當期其他時段上課，避免學員超收與管理上爭議。若學員無法前來上

課或為暑期泳訓營最後一期者，退費標準依前述規定辦理。 

六、其餘未盡事項請詳閱本校 108年度暑期泳訓營招生簡章規定。 

 


